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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再担保业务会计核算

【摘要】在我国再担保业务尚属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会计核算远不如原担保业务规范、完善。本文从担保机

构和再担保机构的角度出发，探讨双方对于再担保这一业务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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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再担保，是指为担保公司设立的担保，如果担保

公司发生代偿或无力单独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再担保

机构就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是一种承

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行为。再担保有两种类型，即比例再担

保和一般责任再担保。前者是只要担保公司发生代偿行

为，再担保机构就需按再担保合同约定的比例进行相应

的赔偿；而后者是只有在担保公司无力单独承担清偿责

任的情况下，再担保机构才会为担保公司清偿剩余的代

偿债务。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比例再担保业务的会计核算。

一、再担保业务会计核算的基本思路

目前，我国再担保业务主要是参照再保险业务的会

计准则进行核算。由于缺少明确规定，各公司在实务操作

中对于再担保业务未设置“分担保费收入”、“分担保费支

出”、“摊回担保赔偿准备金”、“摊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摊回担保赔偿支出”等会计科目，也未在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中单独列示这些项目，未能有效地体现担保公司

和再担保机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掩盖了其信用风险，因

此必须加强并规范再担保业务核算。

1. 再担保费的会计核算思路。再担保业务中的主体
有两方：担保机构为再担保业务分出方，而再担保机构为

再担保业务接受方。再担保机构对担保机构的担保业务

进行再担保，则需担保机构让渡一部分的担保费收入作

为再担保费分配给再担保机构。因此，应设置“分担保费

支出”、“分担保费收入”、“应付分担保账款”、“应收分担

保账款”等会计科目进行专项核算。

担保机构在确认当期担保费收入的同时应按照再担

保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担保费，借记“分担保费支出”

科目，贷记“应付分担保账款”科目，而再担保机构则借记

“应收分担保账款”科目，贷记“分担保费收入”科目。

2. 保证金的会计核算思路。担保机构为债务人提供
信用担保，债权人则需担保机构向其存入一定金额的保

证金以防范信用风险。根据再担保合同，再担保机构在享

有担保机构让渡的担保费收入的同时需承担相应的担保

责任。因此，担保机构向债权人存入的保证金也应按再担

保比例在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之间进行分配。担保机

构向债权人存入担保保证金的当期，应确认向再担保机

构扣存的保证金，借记“应收分担保账款”科目，贷记“存

入分担保保证金”科目；再担保机构则在收到担保公司向

其发出的保证金扣存通知时，借记“存出分担保保证金”

科目，贷记“应付分担保账款”科目。

担保责任期结束，返还扣存的保证金，双方都做上述

相反的会计分录。如果保证金涉及利息，则应按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3. 准备金的会计核算思路。担保机构需要计提两类
准备金，即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我国规

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因此，担保机构在提取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的当期，按照相关再担

保合同的约定比例，计算确定应向再担保机构摊回的相

应准备金，借记“应收分担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应收

分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贷记“摊回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摊回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

而对于再担保机构准备金的提取，有的则按原担保

业务的方法进行处理，即借记“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贷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笔者认为，再担保公司不应按原

担保业务进行会计核算，而应专门设置“应付分担保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应付分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与原担保

人的“应收分担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应收分担保赔偿

准备金”科目相对应，即借记“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贷记“应付分担保未到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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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准备金”、“应付分担保赔偿准备金”科目。

4. 发生代偿的会计核算思路。如果债务人未能按照
合同约定如期偿还债权人的借款，担保公司则需代其履

行清偿责任。而这一清偿责任也应按再担保的比例由担

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分摊。担保机构在支付代偿款的当

期，按照再担保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担保机构摊

回的担保赔偿支出，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冲减其原来向

再担保机构收取的分担保赔偿准备金。而再担保机构在

收到担保机构发出的赔付通知时确定赔偿损失，计入分

担保赔偿支出，同时冲减其原来为该再担保业务所提取

的担保赔偿准备金。事后对债务进行追偿，担保机构在取

得追偿款的当期按照再担保合同的约定调整摊回担保赔

偿支出，而再担保机构则调整其分担的保赔偿支出。

二、再担保业务的会计处理示例

A担保公司与B公司在 2012年 5月 28日签订了一份
担保合同，担保期为 2012年 6月 1日到2013年 5月 31日，
担保金额为 8 000万元，担保费率3%。由于担保金额比较
大，A担保公司需C再担保公司为其进行再担保。再担保
合同约定：再担保费率为原担保收入的 30%，再担保损失
分担比例为原担保金额的 50%。2013年 5月 31日，B公司
由于出现财务危机只能偿还 6 000万元，剩余 2 000万元
由A担保公司代其清偿。2013年7月5日，B公司财务状况
好转，归还A担保公司为其清偿的2 000万元账款。

1. A担保公司的会计处理。
（1）2012年6月 1日。向C再担保公司分配分担保费：

8 000×3%×30%=72（万元）。借：分担保费支出720 000；贷：
应付分担保账款——C再担保公司720 000。
向C再担保公司扣存本期分担保保证金：8 000×

10%×50%=400（万元）。借：应收分担保账款——C再担保
公司4 000 000；贷：存入分担保保证金4 000 000。
向C再担保公司摊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

准备金。①摊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72×50%=36（万元）。
借：应收分担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C再担保公司
360 000；贷：摊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360 000。②摊回担保
赔偿准备金：8 000×1%×50%=40（万元）。借：应收分担保
赔偿准备金——C再担保公司400 000；贷：摊回担保赔偿
准备金400 000。
（2）2012年 6月 30日。确认向C再担保公司支付保

证金利息：400×3.5%×1÷12=1.166 7（万元）。借：利息支
出 11 666.67；贷：应付分担保账款——C再担保公司
11 666.67。以后每月做上述相同分录。
（3）2013年 5月 31日。发生代偿，向C再担保公司摊

回担保赔偿支出：2 000×50%=1 000（万元）。借：应收分担
保账款——C再担保公司 10 000 000；贷：摊回担保赔偿
支出10 000 000。同时冲减应收分担保赔偿准备金：借：摊

回担保赔偿准备金 400 000；贷：应收分担保赔偿准备金
——C再担保公司400 000。
冲减应收分担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借：摊回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 360 000；贷：应收分担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C再担保公司360 000。
冲减向C再担保公司扣存本期分担保保证金。借：存

入分担保保证金4 000 000；贷：应付分担保账款——C再
担保公司4 000 000。
（4）2013年 7月 5日，追回代偿款。借：摊回担保赔偿

支出 10 000 000；贷：应付分担保账款——C再担保公司
10 000 000。

2. C再担保公司的会计处理。
（1）2012年 6月 1日。向A担保公司收取再担保费 72

万元。借：应收分担保账款——A担保公司 720 000；贷：
分担保费收入 720 000。
向A担保公司存入分担保保证金 400万元。借：存出

分担保保证金 4 000 000；贷：应付分担保账款——A担保
公司 4 000 000。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借：提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360 000；贷：应付分担保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A担保公司 360 000。借：提取担保赔偿准备
金 400 000；贷：应付分担保赔偿准备金——A担保公司
400 000。
（2）2012年 6月 30日。向A担保公司收取保证金利

息。借：应收分担保账款——A担保公司 11 666.67；贷：利
息收入11 666.67。以后每月做上述相同分录。
（3）2013年5月31日。A担保公司发生代偿，向其支付

赔偿支出。借：分担保赔偿支出 10 000 000；贷：应付分担
保账款——A担保公司 10 000 000。同时，借：应付分担保
赔偿准备金——A担保公司400 000；贷：提取担保赔偿准
备金400 000。
冲减应付分担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借：提取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 360 000；贷：应付分担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A担保公司360 000。
转回向A担保公司存出的分担保保证金。借：应收分

担保账款——A担保公司4 000 000；贷：存出分担保保证
金4 000 000。
（4）2013年7月5日，A担保公司追回代偿款。借：应收

分担保账款——A担保公司 10 000 000；贷：分担保赔偿
支出1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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